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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審查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6 年 5月 23 日(星期二) 14:00 

開會地點：本校誠樸校區 504 會議室 

主  席：陳禎祥 校長 

出席人員：秘書室蔡年泰主任、教務處張峯銘主任、學務處洪維澤主任、總務

處陳星皓主任、研究發展處陳玄愷主任、圖書資訊中心侯浩生主任、

進修推廣部崔珮玲主任、主計室吳玲瑩主任、餐旅管理科陳清河主

任、園藝暨景觀科劉芳吟主任、動力機械科林信志主任、資訊管理

科李承修主任、建築科李盛沐主任、食品科技科陳澤真主任、文化

創意設計科林世銘主任、電機工程科韓端勇主任、行銷與流通管理

科張峯銘主任、學生代表梁惟智同學、學生代表楊惇棉同學 

列席人員：註冊組吳榮彬組長、吳政昇組員 

壹、主席致詞(無) 

貳、業務報告(無)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 
本校 106 學年度專科各科學雜費收費標準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6 年 4月 19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48402 號函說明，106

學年度學雜費調幅上限為 1.88％（附件一）。 

二、 106 學年度起新設二專行銷與流通管理科，其學雜費收取 (學費新台

幣 10,324 元、雜費新台幣 12,056 元，共計新台幣 22,380 元)，其餘

科系 106 學年度擬不調整學雜費，其收費標準依 105 學年度辦理。(如

附件二) 

三、 檢附本校 106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如附件三)。 

    決議： 

一、 為本校招生需求，主席裁示各科 106 年學年度擬不調漲學雜費。 

二、 經本會議討論後，由主席裁示將二專行銷與流通管理科收費標準修正

為學費 10,324 元、雜費 9,256 元，共計 19,580 元，修正後確請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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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審查本校 106 學年度專科代辦費與使用費，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二、本校註冊單除學雜費用，尚包含代辦費「學生平安保險費」、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健康檢查費」及使用費「網路通訊使用費」。 

  三、「學生平安保險費」、「新生健康檢查費」依本校 106 年度招標結果決 

      定收費標準 

  四、網路通訊使用費其收費標準擬依 105 學年度辦理。 

決議：經會議討論後，主席裁示「學生平安保險費」、「新生健康檢查費」

依本校 106 年度招標結果(學務處衛保組辦理中)決定收費標準，網路通訊

使用費經與圖資中心侯主任確認後擬依 105 學年度收費標準辦理，收費金

額為 380 元。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 
學生會學生會費 600 元建議由學校於註冊單代收乙案。 

提案單位：學生代表梁惟智同學 
  
決議:註冊組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定，學生會費擬不代辦，
本學年暫不實行，敬請學生會再與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研擬學校代收學生會費機
制，並針對法規及實務上是否可行進行會議討論。 

 
案由二： 
餐旅管理科二專及五專後二年實習材料費擬自雜費中刪除，改由學生另行
繳交。 

提案單位：餐旅管理科 

 
說明： 

一、本校為協助學生解決就學貸款問題，將實習材料費(新台幣 5,500 元 
    整)納入學雜費收取。 
二、因許多學生申請學雜費減免造成每位同學繳交雜費金額不一致造成不           

公平且畢業如果經費有剩餘無法退還學生。 
 
決議:調降餐旅管理科二專及五專後二年雜費為 9,693 元。 
 

 

伍、散會：下午 3時整 


